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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

引  言

能力验证是当前判断和监控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不仅可以识别检验检测机构在样品处理、数据分析及结果报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现改进的机会，同时可以发现机构在检测、校准和检验结果与同行间的差异。因此寻求并参加能力验证也是检验检测机构的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各界对检验检测机构数据可靠性要求的提高，能力验证活动也越来越受到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监管机构的重视。
为了规范能力验证活动，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提升机构的能力水平，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地方标准，规定了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实施的具体步骤和相关要求，统一相关技术文件的格式和基本内容。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实施的具体步骤和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的组织者、提供者和参加者，其他行业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的能力验证工作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7043-2012 合格评定 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

GB/T 28043-2019 利用检验检测机构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043-2012、GB/T 28043-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能力验证

利用检验检测机构间比对等方式，按照预先制定的考核规则评价参加者的能力，也是对检验检测机构是否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技术能力要求实施的管理手段。

3.2 组织者 

江苏省内组织开展能力验证工作的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部门及其授权组织。
3.3 提供者

按照组织者确认的项目实施能力验证活动的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他组织。

3.4 参加者
接受能力验证物品并提交结果以供能力验证提供者评价的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他组织。

3.5能力验证物品

用于能力验证的样品、产品、人工制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设备部件、测量标准、数据组或其他信息。

[GB/T 27043-2012 3.8]

3.6 指定值

对能力验证物品的特定性质赋予的值。

[GB/T 27043-2012 3.1]

3.7 分包方

能力验证提供者使用的从事本文件中规定活动并影响能力验证计划质量的组织或个人。

[GB/T 27043-2012 3.14]
3.7 满意

提供者根据项目规定的能力评定准则，对参加者提交的结果进行能力评定，结果“满意”，无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3.8 可疑

提供者根据项目规定的能力评定准则，对参加者提交的结果进行能力评定，结果“可疑”，给出警戒信号，需要进行自查，提交整改报告。

3.9 不满意

提供者根据项目规定的能力评定准则，对参加者提交的结果进行能力评定，结果“不满意”，给出警戒信号，需要进行整改，重新参加能力验证，提交整改报告和满意结果。
4 相关职责

4.1 组织者

1）确定年度能力验证项目，编制并发布实施计划；

2）遴选和确定能力验证项目的提供者；

3）筛选参加者名单，发送能力验证报名信息；
3）向社会公布能力验证结果信息；

4）对能力验证活动进行监督。
4.2 提供者

1）能力验证计划的策划和实施；

2）制定能力验证实施方案、发放能力验证报名通知、负责能力验证物品的制备、确认其均匀性和稳定性、制定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发放能力验证物品、汇总并统计检测结果、最终结果评定、发送结果通知单、编制最终分析报告；

3） 对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可疑、不满意的参加者的整改进行验收；

4） 汇总、统计各能力验证项目实施结果并报送组织者；

5） 收集能力验证活动中相关材料归档；

6） 承担组织者交办的相关工作。

4.3 参加者

1）根据机构的资质能力情况向提供者提交报名表和资质证明材料，同一资质认定证书机构存在具备能力验证项目参数的多个场所，各场所均应报名参加能力验证；

2）负责样品的接收与确认，按提供者编制的作业指导书和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检测，在规定时间内向提供者报送检测数据或结果、以及相关原始记录（含谱图等必要的技术文件）；

3）对可疑、不满意结果进行整改。
5 具体步骤

5.1 项目确认

组织者公开征集能力验证项目需求，结合民生热点、行业状况、监管需求，经专家评定后，确定能力验证项目，编制并发布实施计划。 

5.2 提供者确定 

组织者依据项目需求、技术和管理要求能力，遴选和确定能力验证项目的提供者。

5.3 能力验证通知发布

组织者起草并发布能力验证通知，公布能力验证方案，说明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的目标、目的、以及基本设计情况，方案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1） 能力验证提供者的名称和地址，项目联系人和其他参与方案设计和运作人员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2） 分包活动的说明；

3） 参加计划应满足的条件；

4） 能力验证计划预期的参加者数量和类型；

5） 所选定的被测量或特性，包括参加者需要鉴别、测量或检测的有关信息；

6） 对能力验证物品预期的量值范围和/或特性的描述；

7） 所提供能力验证领域中涉及的潜在的主要错误来源；

8） 对能力验证物品生产、质量控制、存储、分发的要求；

9） 合理防范参加者串通或伪造结果的措施，以及当怀疑串通或伪造时可执行的程序；

10） 将提供给参加者的信息描述，以及能力验证计划各阶段时间表；

11） 参加者准备检测材料以及进行检测所使用的方法或程序的有关信息；

12） 用于能力验证物品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的检测或测量方法的程序，必要时确定其生物活性；

13） 为参加者准备的所有标准化的结果报告格式；

14） 所使用统计分析的详细描述；

15） 所有指定值的来源、计量溯源性和测量不确定度；

16） 参加者能力评价的准则；

17） 返回给参加者的数据、中期报告或信息的描述；

18） 参加结果和根据能力验证计划结果所做结论的公布范围描述；

19） 能力验证物品丢失或损坏时应采取的措施。

能力验证方案由提供者负责编制，组织者审核确认后组织实施。

5.4 参加者确认

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他组织收到通知后，确认是否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填写《能力验证项目报名表》(附录A)反馈给提供者。 

遇机构正在搬迁、已申请注销、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应提交正式书面说明，填写《能力验证项目不参加情况说明》(附录B)，提交给组织者予以核实确认。

无特殊情况逾期未报名的，不再接受报名。提供者将逾期未报名情况《能力验证项目逾期未报名机构名单》(附录C)上报组织者，组织者予以处理。

提供者将最终确认的《能力验证项目报名汇总表》(附录D)，提供给组织者。

5.5 物品制备

能力验证提供者应建立并执行相关程序，以确保能力验证物品制备按照相应的方案进行。建议能力验证提供者充分考虑制备足够数量的能力验证物品，以便替代分发期间丢失或损坏的能力验证物品，或者在完成结果评价之后，用于对参加者的培训或者用作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等。

能力验证提供者应建立并执行程序，确保所有能力验证物品以恰当的方式获得、收集、制备、处理、储存，需要时包括废弃物的处置。该程序应确保制备能力验证物品所用材料的获取符合相关法规和伦理道德要求。

能力验证物品的基体、被测量和浓度等应尽可能地与日常检测或校准物品和材料的类型相似。

当能力验证计划中需要参加者将制备和/或处理后的能力验证物品再返回给能力验证提供者时，能力验证提供者应为参加者提供能力验证物品制备、包装及运输的说明。

5.6 物品发放

提供者根据参加者的报名信息发放物品和作业指导书，填写《能力验证项目物品发放汇总表》(附录E)进行存档。

能力验证物品为寄送的，提供者应提供寄送物流信息，供参加者查询和追踪。

参加者收到物品后在规定期限内予以确认，填写《能力验证项目物品确认表》(附录F)反馈给提供者。

收到样品后，发现如因包装、运输不当造成物品破损的，或物品丢失的，提交物品破损或物流中断信息，由参加者向提供者申请重新发样。物品保存不当或试验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物品污染或损失的，由参加者承担相应责任。

5.7  数据报送

参加者应按照作业指导书、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独立完成能力验证物品检测，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能力验证项目检测结果报送单》(附录G)，并提供原始记录、测试照片等必要信息，纸质版材料寄送给提供者。提供者应对参加者提交的数据和相关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确认，参加者对数据真实性负责。

5.8  分析统计

提供者应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能力验证结果评定程序和方法，确定指定值，对参加者提交的检测数据或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5.9  中期结果通知

提供者数据统计完成后，向参加者发送《能力验证项目中期结果通知》(附录H)。参加者应按通知要求进行确认，如有异议，应在通知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提供者联系进行异议申请，并提交《能力验证项目异议申诉处理表》(附录I)。

5.10  能力评定

参加者完成中期确认后，提供者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能力验证结果评价程序和方法进行结果评定，评定结果分为满意、可疑、不满意。逾期未报送检测数据的，结果视为不满意。

提供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向组织者提交《能力验证项目结果汇总表》(附录J)和能力验证项目最终报告，报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提供者的名称和详细联系信息；

2） 协调者的姓名和详细联系信息；
3） 报告批准人的姓名、职位、签名或等效标识；
4） 提供者分包活动的说明；

5） 报告发布日期和状态；
6） 报告的页码和清晰的结束标记；
7） 结果保密程度的声明；
8） 能力验证计划报告的编号和清晰标识；
9） 对能力验证物品的清晰描述，包括能力验证物品制备、均匀性和稳定性评定的必要细节；
10） 参加者的结果；
11） 统计数据及总计统计量，包括指定值、可接受结果的范围和图形表示；
12） 用于确定指定值的程序；
13） 指定值的计量溯源性和测定量不确定度的详细信息；
14） 用于确定能力评定标准差或其他评定准则的程序；
15） 对应每组参加者使用的检测方法/程序的指定值和总计统计量（如果不同组的参加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16） 能力验证提供者和技术顾问对参加者的能力评述；
17） 能力验证计划设计和实施的信息；
18） 数据统计分析的程序；
19） 对统计分析解释的建议；
20） 基于本次能力验证结果的评述或建议。
组织者确认后统一发布结果，组织者或提供者向参加者发送《能力验证项目结果通知单》(附录K)。

5.11  整改要求

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可疑的参加者应进行自查，并上报整改报告；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不满意的参加者，应进行整改，并通过能力验证的方式，向组织者提交整改报告和满意结果。

5.12  文件记录归档保存

参加者向提供者提交能力验证活动中产生的相关表格和原始记录（含谱图等必要技术文件），同时留存相关备件。

提供者向组织者提供《能力验证项目报名汇总表》(附录D)、《能力验证项目结果汇总表》(附录J)和能力验证项目最终报告，收集归档参加者提交的相关材料。

组织者负责留存能力验证项目通知和能力验证结果信息，同时收集归档提供者提交的相关材料。

组织者、提供者和参加者按相关文件规定对上述文件或记录进行保存。

5.13  数字化建设

    鼓励在能力验证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展相关工作。
 附录A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报名表

	能力验证

项目名称
	

	检测参数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市        区         （街道）       （门牌号码）

	项目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检验检测机构项目资质情况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名称
	批准日期
	有效日期

	
	
	
	
	

	
	
	
	
	

	拟采用的

检测方法
	

	说明
	1、同一资质认定证书机构存在具备相同能力验证项目参数的多场所，每个分场所一张；

2、参加者应独立地完成能力验证计划项目的试验；

3、在能力验证项目实施过程中，出于保密原则，每个参加者将随机分配唯一代码，并以此代码贯穿项目始终；

4、参加者填好报名表并返回能力验证提供者后，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计划。

	机构负责人：                        检验检测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附录B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不参加情况说明

	能力验证项目名称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不参加原因
	(正在搬迁     (已申请注销     (能力表无此项目

(其他不可抗力                       

	项目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通讯地址
	        市        区        （街道）       （门牌号码）

	参加者单位意见
	机构负责人（签名）               （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材料清单
	1、 营业执照复印件  2、资质附表复印件  3、证明材料

说明：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其他要说明的情况
	


附录C

（资料性）
 能力验证逾期未报名机构名单

	序号
	能力验证项目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已获资质的

方法标准

	
	
	
	
	
	
	

	
	
	
	
	
	
	

	
	
	
	
	
	
	

	
	
	
	
	
	
	

	
	
	
	
	
	
	

	
	
	
	
	
	
	


附录D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报名汇总表

	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电子邮箱
	该项目是否获资质认定
	拟采用的检测方法

	
	
	
	
	
	
	
	

	
	
	
	
	
	
	
	

	
	
	
	
	
	
	
	

	
	
	
	
	
	
	
	

	
	
	
	
	
	
	
	

	
	
	
	
	
	
	
	

	
	
	
	
	
	
	
	

	
	
	
	
	
	
	
	

	
	
	
	
	
	
	
	


附录E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物品发放汇总表

	参加者

代码
	参加者名称
	发放方式
	通讯地址
	项目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邮寄信息

（快递单号）
	发放/寄送
时间
	确认时间
	物品编号

	
	
	
	
	
	
	
	
	
	1
	2

	
	
	
	
	
	
	
	
	
	
	

	
	
	
	
	
	
	
	
	
	
	

	
	
	
	
	
	
	
	
	
	
	

	
	
	
	
	
	
	
	
	
	
	

	
	
	
	
	
	
	
	
	
	
	

	
	
	
	
	
	
	
	
	
	
	

	
	
	
	
	
	
	
	
	
	
	

	
	
	
	
	
	
	
	
	
	
	


 附录F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物品确认表

	能力验证项目名称
	

	参加者名称

（加盖公章）
	

	参加者代码
	

	物品接收人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寄件内容
	(能力验证物品   (作业指导书      (结果报送单

	物品编号及

物品状态
	
	

	
	( 完好     □ 破损
	□ 完好     □ 破损

	是否需要重新寄送
	(是                (否 

	其他情况说明
	


附录G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检测结果报送单

	能力验证

项目名称
	

	参加者名称

（盖章）
	

	参加者代码
	

	检验依据

及条款
	

	仪器名称

及编号
	

	测试时间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测试项目
	物品编号
	测试结果（单位）

保留  位有效数字
	最终结果

（单位）
	试验

人员

	**
	
	1
	
	
	

	
	
	2
	
	
	

	
	
	1
	
	
	

	
	
	2
	
	
	

	附件材料
	(测试照片    (溯源性证明材料    (记录（含谱图等） 

(其他：                              

说明：上述材料为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参加者承诺：上述测试结果由检验检测机构独立完成，如若不实，产生任何后果由机构自负。


附录H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中期通知单

	能力验证

项目名称
	

	参加者名称
	

	参加者代码
	

	检测结果

及评价
	检测项目
	物品编号
	检测结果
	结果范围

	
	
	
	
	

	
	
	
	
	

	
	说明：│Z│≤2 为满意，2＜│Z│＜3为可疑，│Z│≥3为不满意。

或│En│值≤1为满意，│En│值＞1为不满意。

	备注
	


                              能力验证提供者（盖章）

                                          年     月     日
附录I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异议申诉处理表

	申诉人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电子邮箱
	

	申诉项目名称
	

	参加者名称

及代码
	

	申诉内容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证明材料清单
	（填写具体内容清单，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提供者

受理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录J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结果汇总表

	参加者

代码
	参加者名称
	通讯地址
	项目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固话和手机）
	电子邮箱
	评定结果

	
	
	
	
	
	
	

	
	
	
	
	
	
	

	
	
	
	
	
	
	

	
	
	
	
	
	
	

	
	
	
	
	
	
	

	
	
	
	
	
	
	

	
	
	
	
	
	
	

	
	
	
	
	
	
	

	
	
	
	
	
	
	

	
	
	
	
	
	
	


附录K

（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结果通知单
参加者名称：

贵单位参加20XX年由（组织者名称）组织的******能力验证项目活动中，提交的 （项目名称） 能力验证结果为满意/可疑/不满意。
参加者代码：

	检测项目
	测定结果
	统计值
	中位值
	标准化IQR
	Z比分数

	
	
	
	
	
	

	
	
	
	
	
	


注：

1、│Z│≤2 为满意结果；2＜│Z│＜3 为可疑结果；│Z│≥3 为不满意结果。

2、(表明实验室未提交结果，结果为不满意。

能力验证提供者（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江苏省地方标准《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
工作规程》编制说明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了规范能力验证工作流程、明确相关方工作要求、确保能力验证工作有序开展而制订的江苏省地方标准。
一、任务来源
2022年6月29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下达 2022 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标〔2022〕192 号），下达编制任务，包括《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地方标准。
二、工作概况
（一）目的意义
能力验证是当前判断和监控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不仅可以识别检验检测机构在样品处理、数据分析及结果报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可以发现机构在检测、校准和检验结果与同行间的差异，因此寻求并参加能力验证也是检验检测机构的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各界对检验检测机构数据可靠性要求的提高，能力验证活动也越来越受到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监管部门的重视。
为了规范能力验证活动，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提升机构的能力水平，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地方标准，规定了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实施的具体步骤和相关要求，统一相关技术文件的格式和基本内容。
（二）承担单位及主要编制过程
本标准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参与起草。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 2022年1-2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研讨制定相应工作计划和责任分工。
2. 2022年3-6月，完成前期调研，查阅相关标准及资料，确定标准编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搭建。
3. 2022年7-9月，完成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起草标准讨论稿。
4. 2022年10月，完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通过电话、邮件、走访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5. 2022年11月中旬，对征求意见进行汇总、梳理、讨论，完成送审稿。
6. 2022年11月底，组织召开地方标准送审稿专家评审会，形成地方标准正式送审稿。
7. 2022年12月中旬，召开地方标准审查会，形成地方标准报批稿。
（三）起草组成员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起草人员：孙蔓莉、朱莉娟、姚迅、王倩、杨翔、钱凯、杨洋、吴同。主要起草人员分工如下：
孙蔓莉：负责本标准总体框架搭建、确定组员具体分工和编制要求，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
朱莉娟：负责本标准框架搭建及内容审核，提出修改意见；
姚迅：负责本标准框架搭建及内容审核，提出修改意见；
王倩：负责本标准框架搭建及内容审核，提出修改意见；
杨翔：负责本标准框架搭建及内容审核，提出修改意见；
钱凯：负责本标准起草及标准整理修改；
杨洋：负责本标准起草及标准整理修改；
吴同：收集相关标准、法律法规及资料。
三、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内容
前言
引言
1 范围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3 术语和定义
3.1能力验证
3.2 组织者
3.3 提供者
3.4 参加者
3.5能力验证物品
3.6 指定值
3.7 分包方
3.8 满意
3.9 可疑
3.10不满意
4相关职责
4.1 组织者
4.2 提供者
4.3 参加者 

5 具体要求
5.1 项目确认


5.2 提供者确定


5.3 能力验证通知发布


5.4 参加者确认


5.5 物品制备


5.6 物品发放


5.7  数据报送


5.8  分析统计


5.9  中期结果通知


5.10  能力评定


5.11  整改要求


5.12  文件记录归档保存


5.13  数字化建设


附录A（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报名表


附录B（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不参加情况说明
附录C（资料性）能力验证逾期未报名机构名单
附录D（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报名汇总表
附录E（资料性) ******能力验证项目物品发放汇总表
附录F（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物品确认表
附录G（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检测结果报送单
附录H（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中期通知单
附录I（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异议申诉处理表
附录J（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结果汇总表
附录K（资料性）******能力验证项目结果通知单

  

（三）标准文本修改情况
1. 前期基础工作 

1月18日，省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组织召开标准编制框架讨论会，确认相关起草人及任务分工，明确相关工作时间节点，着手起草讨论稿。 

2. 召开起草组工作会议 

4月19日，根据相关资料的最新版本及专家意见，起草组组织讨论。修改内容如下：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CNAS相关文件，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修改了组织者、参加者和提供者的定义，补充了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类表格（资料性附录），包括项目报名表、不参加情况说明、逾期未报名机构名单、报名汇总表等11个模板；增加了“数字化建设”内容。
3. 召开专家研讨会
7月20日，省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邀请10位卫生、环境、质检等行业领域的资深专家进行集中讨论，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整理修改，完成规程征求意见稿。修改内容如下：增加了引言内容、标准范围增加了“其他行业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的能力验证工作参照使用”；增加了能力验证物品、指定值以及分包方等术语的定义；增加了第4章相关职责，原“项目确认”等内容调整至第5章“具体步骤”之下；根据GB/T 27043-2012能力验证物品的相关内容，补充了“5.5物品制备”中能力验证提供者对物品的制备要求；增加了“能力验证通知发布”的内容；明确了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不满意的参加者，应进行整改，并通过能力验证的方式，向组织者提交整改报告和满意结果；明确了组织者、提供者以及参加者对文件记录归档保存的要求。
四、实证研究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遵循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关于能力验证工作的相关法规、文件及要求，充分借鉴吸收江苏省近年来在能力验证活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有效做法，并多方征询各级行政监管人员、资深行业专家及江苏省内卫生、环境、交通、质检等各类检验检测机构的意见和建议。标准发布后，将有效规范江苏省能力验证相关工作的实施流程、明确责任义务、明确实施步骤、细化时间节点、统一评价方法，确保能力验证实施工作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标准非方法类标准，不涉及试验验证等内容。
五、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的知识产权。
六、采标情况
本标准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采用国内相关标准情况如下：
GB/T 27043-2012 合格评定 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
GB/T 28043-2019 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
CNAS-CL03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
CNAS-GL002 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处理和能力评价指南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一致，不存在违背问题。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待征求意见后再行补充。
九、地方标准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人身安全、环境保护等强制性内容，拟作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推广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计划在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对能力验证工作的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部门及其授权组织、负责能力验证活动实施的提供者或其他组织、需要参加能力验证活动的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他组织组织开展培训。建立分级分层、集散结合的宣贯方式，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进行讨论研究，对能力验证的组织者、提供者以及参加者进行宣贯，明确要求；通过官网公示、公众号或小程序推送、短信宣传等新媒体方式进行宣贯。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待征求意见后再行补充。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年10月19日

附件3

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
填写人姓名：        单位：                           电话：                   

	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修改意见及理由或依据

	
	  
	

	
	
	

	
	
	

	
	
	

	
	
	

	
	
	

	
	
	

	
	
	

	
	
	

	
	
	

	
	
	


（表格不够，请添加）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规程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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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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